
上海市人民政府令

第　５１　号

　　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决定»已

经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市政府第１２９次常务会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.

市　长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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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

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决定

(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１号公布)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管理,提高行政执法效率,保护人身、

财产安全,维护公共安全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«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»«上海市消防条例»等有关法律、法规,现就

加强本市消防监督执法工作,作如下决定:

一、消防监督执法工作应当坚持依法履职、分工负责、协同高

效的原则,完善消防监督执法体系,提升消防监督执法工作质量和

效率.

二、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对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遵守消

防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.

公安派出所依法对辖区内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和居民委员

会、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责任的情况,以及上级公安机关确定

的单位,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.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消防监督检查职责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三、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机关和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依法行

使国家和本市消防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.其中,消

防救援机构行使的下列行政处罚权,依法转由公安机关行使:

(一)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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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警告、罚款处罚;

(二)与住宅物业消防安全有关的行政处罚,但涉及住宅配套

商业用房的行政处罚除外.

前款规定依法转由公安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事项清单,由市

公安机关会同市应急管理部门、市消防救援机构制定,并向社会

公布.

四、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机关和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建

立健全消防监督执法协调配合机制;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不属

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线索,应当及时通知或

者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依法处理.

公安派出所在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中,发现应当由消防救援机

构实施行政处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,可以依法开展调查取证等

工作,并协助消防救援机构查处违法行为.

五、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机关和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建

立消防监督执法信息共享机制,根据实际需要共享消防设计审查、

消防验收或者备案结果、消防监督执法等信息.

六、消防救援机构负责调查火灾原因,统计火灾损失.公安派

出所负责保护火灾现场,协助消防救援机构维护火灾现场秩序、开

展火灾事故调查访问,依法控制火灾肇事嫌疑人.

七、消防救援机构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,对

公安派出所进行消防安全管理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培训

指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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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安机关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过程中涉及专业技术判断

的事项,消防救援机构、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提供支持与

协助.

八、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.

报送:国务院,市人大常委会.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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